
 

 1 

 

 

 

 

 

 

 

 

 

 

 

穗开发改〔2016〕58 号                        

 

关于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知识城建管中心： 

你中心关于《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等资料收悉。经研究并报管委会同意，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工程 

二、项目编号：20161516800300006 

三、投资总额：22689 万元，其中建安费 18589 万元，设备费

342 万元，其他费用 2085 万元，预备费用 1673 万元。 

四、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内容包括开挖湖区，新建长

度约 2.4 公里河道、4.8 公里堤岸、水闸及管理房、一处跌水建筑

物及刘家庄河临时河道和箱涵，实施湖岸及水闸管理区景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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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建设周期：18 个月 

接文后，请严格按批准的建设内容和总投资规模组织实施。

初步设计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项目概算报投资（计划）部

门审批，严格工程招标和项目建设的管理工作，提高财政投资效

益。此 复 

 

附件：项目招投标核准意见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和金融工作局 

                  2016 年 6 月 1 日 

 

 

 

 

 

 

 

 

 

 

 

 

 

抄送：区党政办、纪工委（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国土资

源和规划局、黄埔区水务局，区招标办。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和金融工作局办 公 室   2016 年 6 月 1日  

校对人：陆敏仪                                 共印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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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核部门核准意见 
建设项目名称： 知识城九龙湖与凤尾坑连通河道工程 

事项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

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 √    √  √    

设计 √    √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理 √    √  √    

重要设备 √    √  √    

重要材料 √    √  √    

审核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九条

规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投资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建筑面积一千

五百平方米以上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低于上述标准，

但项目总投资在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建设工程的土建施工和主要设

备购置、安装；勘察、设计、咨询、监理、劳务等服务单项合同估算

价五十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按规定进行招标。该核准意见是对项目

招投标工作的原则核准意见。若改变以上核准招标范围、形式和方式

的，须按规定程序审批。  

 

 
                  广州开发区发展改革和金融工作局 

                     2016 年 6 月 1 日  
 

 

备注：该核准意见是对项目招投标工作的原则核准意见。项目符合《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需改变招投标方式的，需按规定报区招投标领导小组审批。 

 


